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104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88年9月1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
    教育部中等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手冊、高雄市教育局暨本校實際需要辦理。
二、目的：
    為貫徹推行交通安全教育，培養學生良好交通習慣與道德，維護上、放學行車安全，
    防範交通事故，使其能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三、執行：
  （一）教育宣導：

      1.由學務處主導，各班導師配合，結合實際案例，利用集會及上課時俟機實施機
        會教育，使學生能有較深切、強烈的體認。

      2.每學期訂定十月份為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月」，並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藝文
        活動競賽，擴大宣導教育。
      4.聘請創世基金會、種子教官等專家學者蒞校實施專題演講，擴大教育宣導效果。

      5.每學期配合全民國防課程期中（末）考試，實施交通安全常識測驗，加深學生
        交通安全常識。
      6.賡續宣導「學生騎自行車戴安全帽」，使學生從日常生活中養成正確的交通安
        全認知。

      7.成立「交通安全服務隊」，配合執行各項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等活動，加強學生
        守法觀念。

      8.要求全校每位同學均熟記學校教官室值勤專線電話室（07-7833011）及導師與
        輔導教官電話，於上、放學或假日遇到任何事故，應聯繫學校值勤人員、導師
        或教官協助。

  （二）交通安全維護：

      1.組訓學生交通安全服務隊，執行並維護學生上、放學人車安全。
      2.建立教官值勤制度，負責學生上、放學時安全維護。

      3.賡續執行校外機動巡查，瞭解學生動態，做好交通安全維護。

  （三）車輛管理：

      1.每學期初調查學生上放學使用之交通工具並予以統計及編組，針對騎乘自行車
        學生，依規定辦理申請登記，分發單車證，以利車輛停放與管理。

      2.針對搭乘專車者，遴選正（副）車隊長協助掌握專車上之各項狀況，並定
        期召開車隊長會議。
      3.協調高雄市客運，提供學生安全、便捷之交通工具。

      4.全面禁止學生騎乘機車，及搭載同學，力求減少危害。

      5.相關活動辦理經費，敬請教務處優質高職經費支應。

      6.相關硬體設施之改進，敬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7.交通服務隊之選訓、交通安全才藝競賽等活動，敬請各導師及輔導教官加強宣
        導，並鼓勵同學參加。

      8.校內相關交通安全佈置所需經費，亦請總務處支援。

      9.各項活動獎勵辦法，於各項子計畫中詳訂。

四、輔導考核：

  （一）個案訪談：對有違反交通安全行為之個人，由各輔導教官實施訪談，糾正規勸
        偏差行為觀念。

  （二）交通安全講習：針對違規學生，定期辦理講習，透由法規宣導、車禍案例報告
        、影帶宣導短片收視及心得寫作等方式，建立學生交通安全規則之正確觀念。

  （三）聘請本校相關處室主任、轄區交通治安單位、社區熱心人士及家長會，組織交
        通安全教育委員會，針對學校各項交通安全問題實施策劃指導。

五、實施要領：

  （ㄧ）召開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
      1.主要任務為策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方針及審核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並
        檢討實施成效。

      2.本會議由全體委員參加，由校長主持，每學期於開學後開會一次，並與行政會
        報合併召開。

  （二）召開交通安全教育全體教職員工座談會：

      1.檢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現況，並溝通概念，統一作法，以擴大交通安全教育的
        效果。

      2.座談會由校長主持，全體教職員工參加，併期末校務會議於每學期開學結束前
        舉行一次。

  （三）成立工作小組，負責推行全校的交通安全教育：

      1.為執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的決議，協調各處室人員徹底實施本校安全教育計
        畫，故成立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小組。

      2.參加人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會計主任、主任教官、輔導主任、
        相關處室組長等。
  （四）職務分工：

      1.教務處：

       （1）教學進度的釐訂與劃分。

       （2）督導交通安全教育教學實施。

       （3）教學環境佈置。

       （4）各項學藝競賽配合交通安全教育主題辦理。
       （5）融入式教學之規劃。
      2.學務處：

       （1）本校學生重大交通事故之處理。

       （2）配合上級單位有關競賽之準備。

      3.總務處：

       （1）交通器材購置、管理與維護。

       （2）交通警語、標誌、標線規劃。

       （3）校內交通動線規劃。

       （4）校園車輛停放管理。

      4.教官室：

       （1）本校交通安全服務隊的編組訓練與考核。

       （2）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委員的聘請。

       （3）學生機(踏)車管理。

       （4）有關交通安全宣導及專題演講。

  （六）會議：
        本工作小組每學期定期召開會議，併擴大行政會議實施，由校長主持。

  （七）充實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設備，設置交通安全資料室：

      1.每學期定期購置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有關之各種圖表、模型、影片等教具，並指
        定專人管理與維護。

      2.本校交通安全資料室設置於明德大樓四樓軍訓教室（交通安全服務隊隊部），
        並藉軍訓及護理課程實施情境教學，加強交通安全概念。

  （八）學校內外交通環境的佈置與整理：

      1.規劃全校教職員工生交通工具停放設施與維修。

      2.規劃校內人、車用道，並行交通管制。

  （九）配合高職課程標準與相關科目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教學：

      1.透過相關課程，講述交通安全有關知識，增進學生對交通安全的認識，並藉教
        學示範觀摩等活動，使教師彼此交換教學經驗，互相檢討改進教學方法。

      2.配合教學科目：

       （1）美術：
            利用素描、水彩或漫畫等課程，指導學生認識或繪製各種交通標誌、標線
            和號誌，並以交通安全為題材寫生。

       （2）國防通識：
            配合國防通識課程，實施交通安全教育。

       （3）健康及護理：
            配合簡易急救法課程，研習救護技能，實施交通事故傷患急救。

       （4）班會：
            利用班會時間實施專題討論，檢討交通事故的發生原因與後果，並指示學
            生如何確保交通安全。

       （5）週會：
            利用週會時間，舉行交通安全的專題演講。

       （6）其他各科亦應儘量配合交通安全教育，採融入教學方式實施。
六、經費：

    本校執行本計畫所需費用依規定申請核發。

七、本計畫未盡事宜，得另增（修）訂之。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目的：
    貫徹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維護學生交通安全。
二、組織：
    設置「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編組表如附表。
三、任務：
  （一）擬定交通安全教育各項辦法。
  （二）結合各科教學配合交通安全教育之推行。
  （三）充實交通安全教學設備。
  （四）協助解決交通安全教育疑難問題。
  （五）評鑑交通安全教育成效。
  （六）執行本會決議之各項提案。
  （七）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之策劃。
四、會議：
    每學期併導師會報召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辦法呈校長核可後實施。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交通安全委員會編組表

	職稱
	級職
	姓名
	職掌

	主任

委員
	校長
	陳德松
	督(指)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事宜。

	副主任委員兼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孫春生
	襄理、推動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事宜。

	副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林泰
	督(指)導交通安全教育訓練、教學融入、文藝活動等事宜。

	委員
	總務主任
	邱俊諭
	督(指)導交通安全教育教學環境、設施、器材佈置，行人、車輛路線規劃等事宜。

	委員
	人事主任
	陳景三
	協助督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擬定暨委員遴聘等事宜。

	委員
	會計主任
	黃淑卿
	協助督導本校交通安全各項工作之執行及經費考管事宜。

	委員
	輔導主任
	王政國
	協助辦理交通違規學生行為導正、建立守法觀念與心理輔導等事宜。

	委員
	進修部   主任
	邱錦環
	督(指)導本校進修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委員
	進修部   生輔組長
	何嘉昌
	辦理本校進修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委員
	主任教官
	李偉民
	協助督(指)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委員
	家長會會長
	潘德成
	協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及協調家長、社區執行各項工作事宜。

	委員
	家長會副會長
	李秋梅
洪龍冀
	協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及協調家長、社區執行各項工作事宜。

	委員
	里長
	簡鴻儒
	協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及協調社區執行各項工作事宜。

	委員
	交通隊組長
	張簡西國
	協助本校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動及執行各項工作事宜。

	委員
	生輔組長
	陳振寬
	協助督(指)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委員
	教官
	張正懋
	1.負責訂頒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各項計畫、執行、考核與協調事宜。

2.協助組織學生交通服務隊事宜。

	委員
	教官
	江忠融
	辦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委員
	教官
	陳岳琳
	辦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委員
	教官
	謝淑真
	辦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委員
	教官
	蘇遶安
	辦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工作執行等事宜。

	其他
	ㄧ、表列各委員、顧問於執行工作時，發現問題均可適時彈性建議或召開

    「工作小組會議」時提報相關會議、據以修訂、改善採行適當措施。

二、訓導人員於輪值勤務中，或授課教授課時發現問題，可即通知相關委

    員參考處理。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加強推行交通安全教育工作業務處理準則

一、為全面推行交通安全教育，發揮分層負責精神，特訂定本準則。
二、由校長指派專人負責辦理交通安全教育有關事宜。
三、業務範圍：
  （一）擬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二）處理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公文表報業務。
  （三）策劃及充實本校有關交通安全教育之各項設施、器材、補充資料等事宜。
  （四）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資料之保管與維護。
  （五）交通安全教育書刊之分發及活動之策劃。
  （六）提供有關實施交通安全教育之改進意見。
四、處室辦理事項：
  （一）教務處協調總務處辦理充實教學及教具器材。
  （二）協調總務處辦理交通安全環境設置事宜。
  （三）辦理各項交通安全教育競賽活動。
五、一般事項：

  （一）校長參加高雄市校外生活指導委員會並執行其決議。
  （二）教務主任策劃督導本校學生交通安全之推行事宜。
  （三）學務主任負責學生校外活動之安全事宜。
  （四）總務主任負支援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所需之設施與經費事宜。
  （五）主任教官負責與當地治安單位、友校軍訓教官、校外會等單位協調聯繫及執行
        本校學生之交通安全實施事宜。
六、本準則呈校長核准後實施。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糾察暨交通服務隊選訓實施辦法

一、目的：為維護校區安寧及秩序，培養學生高度自治及服務精神。

二、薦選標準與要則：

  （一）具有維護校譽的使命感與正義感之同學。

  （二）抱有犧牲、負責、服務、任勞任怨的熱誠精神。

  （三）身體健康、儀態端莊。

  （四）薦選對象：本校高二男女生暨住校生。

三、講習、訓練要點：

  （一）每學期開學後，召集隊員，實施精神講話。

  （二）糾察及交通組織與任務簡介。（含交接、服務態度、工作範圍、服勤要領）。

  （三）服勤編組：交通及糾察分成兩組隔週輪流服勤。

  （四）服勤訓練：手勢、儀態、禮貌、安全事項。

  （五）利用幹部訓練或班會時間、社團活動時間或午休由教官負責訓練。

  （六）座談檢討。

四、服勤實施要點：

  （一）服勤時間及地點如附表。

  （二）工作範圍：糾察以糾正學生之服儀、禮節、言行舉止及秩序為主，交通隊以管
        制路口及指導學生通過馬路及疏導交通為主。

  （三）幹部由高三學生擔任，並負責全隊之考核及記錄、出缺勤。

  （四）服裝規定以本校制服為準並別上臂章及哨子，並攜帶登記簿。

五、獎懲規定：

  （一）獎勵：擔任糾察期間表現優良者，學期內建議記小功以上之獎勵。

  （二）懲罰：如無故缺勤、怠忽職守或未能遵守本規定，除不予繼續擔任外，並酌予
        處分。

六、本計劃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更正。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交通安全服務隊公約

 ㄧ、任務編組：
   （一）隊編制：
         2小隊（星期一~星期五）。每小隊3人，共計6人。每小隊含隊長一人，其
         餘為隊員。

   （二）哨編制：
         每日二哨分上放學值勤。

   （三）值勤地點：
         後門及側門。

   （四）值勤方式：
         哨長配合交通號誌吹哨，管制各哨隊員收放。

   （五）值勤時間：
         每星期一~星期五【早上7:00-8:30；下午15:40-16:30】。

   （六）每位交通隊成員要相互鼓勵照顧、主動服務協助，培養團隊默契。

二、一般規定：

   （一）每日各小隊值勤人員於6:55前到校，著裝備後接受隊長點名並檢查服儀，7:00
        準時值勤。

   （二）放學值勤時請在15:35分時向任課老師說明因交通隊任務需提早5分鐘下課。
   （三）若因事、病假無法值勤者，須事先找好代理人，並向隊長報備，以利交通安
         全工作遂行。

   （四）收隊時需將裝備（背心、旗幟、哨子、小帽等）整齊置於指定位置。

   （五）早上值勤同學於08：30值勤完畢收隊後應整理好個人裝備，08：35前回教室
         準備上課。

   （六）經徵選入隊同學服務時間一年，不遵守本隊榮譽及違規屢勸不聽者，除勒令
         退隊外，依學生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三、值勤時是眾所注目的焦點。服儀嚴整，不可嬉笑怒罵，應精神專注並維護自己的安
    全，不可帶散漫分心。

四、交通隊學生於服務期間表現優異者另酌情獎勵。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腳踏車管理實施規則

一、依據：
    依教育部對各校應加強交通安全教育成果辦理。

2、 目的：
    為建立學生正確騎腳踏車觀念，提高交通安全教育成效。
三、實施要點：

  （一）實施對象：
        本校學生均可申請。

  （二）申請要件：
        需持有家長同意書，並由學校提供乙頂安全帽。

  （三）申請時間：
        於每學期開學後調查，若有更動時請攜帶各項資料項至學務處教官室申請，經
        審核合格後領取腳踏車證。

四、作業程序：

  （一）向學務處教官室提出申請。

  （二）完成申請書作業。

  （三）完成同意書作業：
      1.徵得家長、導師同意簽章。

      2.按本校指定位置停放，如不依規定願按依規校規處分。

      3.騎腳踏車時一定遵守規定戴安全帽且後座不載同學。

      4.腳踏車自行上鎖保管，如有遺失願自行負責。

      5.每日進出校園得接受輔導人員安全檢查。

      6.不換裝影響校園安寧與安全之任何改裝料件。

  （四）如違犯學校有關騎腳踏車到校作業有關規定，願取消騎腳踏車到校資格。

  （五）未經申請核可者，禁止上、放學時間騎腳踏車到校，違規者依校規處理。

伍、違規處理：

  （一）違反本要點依校規議處。

  （二）違反各項交通規則，未依安全規定戴安全帽騎腳踏車者，除依校規議處外，另
        需至軍護教室實施交通安全在教育乙次。

陸、本要點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要申請騎乘腳踏車上下學，一定要具備以下條件，請在□打勾！

1. □ 住家離校近且家長同意。

2. □ 配戴安全帽。

3. □ 禁止裝設火箭筒。

4. □ 腳踏車前後有反光標誌或貼紙且有照明設備。

5. □ 本同意書請交到學務處教官室。
同   意   書

茲同意貴校        科    年    班學生            

騎乘腳踏車上下學，恪遵一切學校之規定，並能隨時協助留意該車之安全維護。

此   致

高英工商學務處教官室

              學生家長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腳踏車安全自我檢查表

        科  年  班學生：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安全檢查結果

	安全帽
	□有     □無

	照明設備
	□有     □無

	前後反光貼紙
	□有     □無

	車鈴
	□有     □無

	煞車
	□有     □無

	車鎖
	□有     □無

	車鏈
	□適當   □過緊  □過鬆

	把手
	□適當   □過高  □過低

	胎壓
	□適當   □過高  □不足

	椅座
	□適當   □過高  □過低


親愛的家長您好：

請確實檢查貴子弟腳踏車各項零件的穩固，以維護貴子弟騎乘腳踏車之安全，謝謝您的合作！

高英工商敬上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乘車輔導實施辦法

一、依據：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乘車輔導計畫」辦理。

  （二）本校實際狀況。

二、目的：

    提供同學上、放學之便利交通，提倡國民乘車禮儀及交通規則之遵守，並確保同學
    乘車之安全。

三、實施要領及方式：

  （一）學生校外路隊巡查（依專車所經過之路線實施）：

        1.本校全體教職員同仁（重點路線）：

         （1）時間：每週自行選擇實施1天（最慢於08：00時前到校）。

         （2）範圍：依本校學生專車重點路線巡查編組排定。

         （3）目的：維護學生上學交通安全，學生偶發與霸凌事件防範與處理。

        2.教官（三位，不定點、不定時）：

         （1）時間：每天實施（最慢於08：00時前到校）。

         （2）範圍：依實際專車數所經過之路線分別排定。

         （3）目的：維護學生上學交通安全，學生偶發與霸凌事件防範與處理。

          二、巡查當中發現問題立即處理或回報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三、巡查結果，據實填寫紀錄，陳閱  校長批核。
四、教育訓練：

    各校車路線之車隊長及副車隊長，統由每月實施一次之任務付予、狀況處理、職掌
    研析等方式，於車隊長會議中實施指導、提示與訓練，對於工作表現不力，經考核
    後予以汰換，表現較優者，予以議獎鼓勵。

五、一般規定事項：
  （一）服裝穿著規定依據學校校規定穿載整齊不得服裝儀容髒亂不整於校車上視同學
       校區域一切須遵從校規並聽從車隊長之指揮。

  （二）車內秩序端賴同學維護保持同學應發揮自制力於車內不可大聲喧嘩打鬧影響鄰
       座同學休息或閱讀對車外之人事物有吹口哨大聲吼叫之輕浮舉止。

  （三）車輛於行駛中或停止間，頭、手嚴禁伸出車窗外，以免發生危險。

  （四）途中上下車時應注意後方來車，應先查探再行下車，車長應確實人員已安全離
       車時，請司機再行開車。

  （五）同學上下車應遵守秩序，排隊上下車，不可爭先恐後或丟書包佔座位。若有身
       體不適者，同學應主動讓位，車長應吩咐同學協助照料。

  （六）同學於候車處等候時，應守秩序排隊並服儀整齊不可三五成群席地而坐，破壞
       校譽。

  （七）車內應保持清潔，垃圾勿丟棄校車內，應隨人攜帶下車丟棄，不得於校車座位
       塗鴉，車隊長、副車隊長應嚴加管制。

  （八）車長於每日放學乘車時，應維持排隊隊形之秩序，清點人數回報督導教官，並
       填寫當日乘車情形於「校車車況回報單」內交教官室審閱。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一○四學年度交通安全漫畫比賽實施辦法

壹、目的：為強化學生交通安全觀念，維護學生行的安全，以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藉由文藝創作形式，闡釋與宣導交通安全之重要性。

2、 參加對象：一、二年級，每班至少兩張，三年級自由參加。

叁、繪製內容：

  一、行人應走行人穿越道、天橋或地下道，不可任意穿越馬路，以免招致危險。

  二、十次車禍九次快，不要為了爭取有限時間而冒險。

  三、行駛間兩車不但要保持安全距離，併行車輛應注意適當間隔。

  四、駕駛人應具有禮讓的美德：

    （一）在無管制設施的路口，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路口，應禮讓左轉車先行，以免
          交通受阻。

    （二）後車超越前車，後車應先鳴喇叭以示超車，前車應靠邊慢行，用手勢或亮右
          方向燈，禮讓後車。

    （三）雙方到達狹橋或窄巷時應先停車，由一方亮車燈，或以手勢，禮讓對方先行，
          以免妨礙交通。

5、 危險彎路上不得超車、停車、倒車及迴轉。

6、 汽車行駛，在擁擠的道路上，超車擠進去，不但擾亂秩序，而且也非常危險。

7、 步行時不可在禁止穿越、或設有劃分島或設有護欄之道路穿越。

8、 步行時不要突然衝出巷口進入街道。

9、 步行穿越馬路，應在設有行人穿越道，或人行天橋、地下道之處穿越，不可任意穿越馬路。

10、 乘坐汽車、火車，站立車內，應抓緊吊環或扶手。

十一、無照駕駛機車是嚴重違規事件。

十二、在火車站內如要至另一月台乘車，要由天橋或地下道通過，不可跨越鐵軌。

  十三、騎腳踏車不可爭先恐後，如需超車，應在慢車道可容超越前車之處，由前車左
        邊超越。

  十四、停放腳踏車，不可妨礙交通。

  十五、划船時最好結伴划行，互相照應，注意保持船身穩定，避開急流或漩渦。

  十六、搭乘飛機，應按號入座，依照服務人員指導，繫好安全帶及救生裝備。

4、 作品規格：四開壁報紙，規格不符者不予評審（直橫式均可）。

5、 收件日期：自一○三年十月十一日起收件至十月三十一日截止，交教官室張正懋教官，作品背面請註明班級、姓名。

6、 錄取：第一名一名、第二名兩名、第三名三名，並各記功乙次，另佳作若干，獎狀乙幀，另各領獎乙幀並公開展示。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路隊輔導實施辦法

一、目的：

    培養學生守法、守紀、守秩序之觀念，列隊排對整齊依秩序到校，以維安全，發揚

    校譽。

二、依據：

  （一）高雄市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校外生活輔導實施計畫辦理。

  （二）依本校實際需要。

三、路隊組織：

  （一）依學生大隊部組織章程編路隊組，下分校車隊、腳踏車隊、家長接送隊、徒步

        路隊（含搭乘客運車學生）。

  （二）各路隊長均有生活輔導組承辦人員依實際狀況遴優指派之。

  （三）各線校車設置車隊長男女各一人，各線之各站設置站長一人。

四、幹部職掌：

  （一）校車車隊長負責全車之安全及突發狀況之回報，並督導糾正同學在校車上之不

        良行為。

  （二）各站站長共同維護該站乘車同學排隊看書，並將不良行為或不服糾正者，提報

        車隊長或個別向教官反映。

  （三）學校周邊編排教師於上、放學時，負責督促腳踏車、徒步及公車上學同學安全，

        遇安全顧慮問題時，立即反應以維安全與校譽。

  （四）教官所填之校車輔導紀錄每週呈閱，路隊長反映事項，由承辦教官存查，遇重

        大事故，另行個別依時效處理之。

  （五）依登錄之校車路隊放行，各路隊長負責查驗，有事須改搭其他路線者，應事先

        填寫「校車路隊更改申請表」核准。

五、獎懲：

  （一）表現良好之路隊幹部於學期結束時依獎懲辦法予以獎勵。

  （二）表現欠佳或不良者應立即處份並換派其他同學。

  （三）擔任幹部之同學依校規獎勵，共同維持良好校譽。

六、作業注意事項：

  （一）各班於開學一週內完成路隊調查。

  （二）生活輔導組之承辦人員於兩週內完成編組呈報。

  （三）各路隊同學若發現住址或交通工具不符合者，予個案處理並依校規處份。

  （四）校車上、放學分為一、二梯次。各個上、放學之校車得隨時抽檢校車證，未帶

        者查明是否繳交校車費，未交者依校車管理辦法處理之。

  （五）徒步（含公車）、腳踏車、家長接送等路隊於下午放學，由校門值勤教官負責，

        若中午放學則依當時學校作息實施之。

  （六）乘校車者及未登記徒步、腳踏車、家長接送等隊因故需改變交通工具者應事先

        報備核准，否則以騎乘機車論處（報備登記由校門值勤教官負責並查證之）。

  （七）檢查校車、腳踏車、徒步、家長接送等路隊證未帶者予以登記，並准於一週內

        覆檢或提出證明註銷之。

七、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